
永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55号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双方签订本合同协议书。

1.项目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 : 湖南省2025年度九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补助资金项

目（林业多因子一体化综合监测站项目）（第二次）

（2）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08号

（3）项目包名 : 第一包

2.合同金额

（1）合同金额小写 : 470300元

（2）合同金额大写 : 肆拾柒万零叁佰元整

3.履行合同的时间及地点

起始日期 : 2026-03-13， 完成日期 : 2026-06-10。 总日历天数 : 90天。

地点 : 宁远县九嶷山

4.付款 :

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设备到货并完成安装后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30%；验收合格后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5.解决合同纠纷方式

首先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则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纠纷

6.组成合同的文件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如下述文件之间有任何抵触、矛盾或歧义，应按以下

顺序解释 :

（1）在采购或合同履行过程中乙方作出的承诺以及双方协商达成的变更或补充协议

（2）本合同协议书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投标文件

（5）政府采购合同专用条款

（6）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7）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图纸。

（8）其他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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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标的外的其他内容(可以补充双方责任义务、违约处理、验收条款等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
惠互利的原则，就甲方向乙方采购相关设备及服务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设备及服务明细

1.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体设备及供能设备 3 套

物联网卡 6 张

不锈钢围栏 3 套

1 林业多因子设备

混凝土 1 想

全彩夜视监控摄像头 2 套

150W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 2 块

100AH 阀控式密封胶体蓄电池 2 个

PWM 20A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2 台

立杆安装支架 2 套

定制光伏专用线缆国标铜芯电缆 2 套

蓄电池地埋箱 2 个

防雷器 2 个

立杆 2 根

配电箱 2 个

混凝土 2 项

256G内存卡 2 张

2 电子围栏系统

物联网卡 2 张

3 其他工程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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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内容：设备安装、运行调试、质保维护等。

二、交付及验收

1、交付地点： 甲方指定地点。

2、交付时间：本合同签订后90日内，乙方按本合同约定方式向甲方交付。甲方与乙方协商一
致可以调整交付时间，如乙方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按约定时间交货，交货时间可相应顺延，乙方
不承担违约责任。

3、验收标准： 以政府采购文件中甲方采购需求为准，同时应当符合相关的强制性标准。

4、验收期限： 甲方应在乙方完成项目后7日内完成验收，逾期不验收或未反馈验收结果的
视同验收合格。

5、异议处理： 数量异议须在商品到达甲方后5日内提出；质量异议期为30日，自甲方知
道或应当知道质量问题之日起计算。甲方认为数量和质量有问题的，应当与乙方进行共同确认。
若确实存在甲方反映的问题，双方协商退货或换货，若乙方在15个工作日内未进行相应处理，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

三、合同价款：本合同含增值税总金额为�470300元（大写：人民币肆拾柒万零叁佰元整元
），税率为6%。

四、付款及发票

1、付款方式：本合同签订后7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设备到货并完成安装后7日
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验收合格后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

2、发票要求：乙方应提供与付款金额相符且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支付方式： 银行转账，乙方账户如下信息：

开户名：湖南森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府路支行

银行账号：8100 0054 6056 6999 99

五、质量保证：林业多因子设备和全彩夜视监控摄像头主体设备提供3年免费质保；光伏
板、蓄电池等太阳能供电设备提供1年免费质保。

六、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付款，自逾期之日起以逾期金额为基数按5%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2、乙方逾期交付，按本合同总价款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个工作日，甲方有权
解除合同。

3、甲、乙双方因设备质量发生争议，可以共同委托有资质且的第三方进行质量检测。

4、其他违约情形，按相关规定处理；

七、争议解决：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合同一式肆份，甲、
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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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合同签订起立即生效。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2份，采购人执1份，供应商执1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合同订立时间 :

2026-03-14

甲方 : 宁远县九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签章）
甲方唯一码 : 12431126MB1D675165

法定代表人 : 周君强

委托代理人 : 伍冬玉

电话 : 15111656886

传真 :

乙方 : 湖南森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章

）
乙方唯一码 : 91430100MADBEQCH3Q

法定代表人 : 陈佳妮

委托代理人 : 陈佳妮

电话 : 15367131137

开户银行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支行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香樟路支行

银行账号 : 65144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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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

湖南省2025年度九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央财政林业草原补助资金项目（林业多因子

一体化综合监测站项目）（第二次）合同清单一览表

采购计划编号 : 永宁财采计[2026]026008号 合同编号 : 永宁财合[2026]00055号

序

号
采购品目 需求名

数

量

单位(台/个/年

/项/次)

采购单价

(元)

供应商响应单

价(元)

1
C99000000-其他

服务

林业多因子一体化综

合监测站项目
1 项 471,301 470,300

以上合计金额:小写: 470,300 大写: 肆拾柒万零叁佰元整

注意: 供应商的服务和工程内容详情不便在合同中展示,具体内容详见其投标文件pdf

供应商 : 湖南森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章）
供应商唯一码 : 91430100MADBEQCH3Q

日期 : 2026年0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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